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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科研仪器服务管理程序 实施日期 2023年 4月 15日

1. 目的

规范平台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服务流程，保证服务过程顺畅，结果稳定可靠，

提高服务满意度。

2. 范围

适用于对外提供技术服务的本平台所持有管理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其中本

单位内部，可以通过园区卡进行仪器预约的使用人员定义为本单位人员。凡是不

能通过中心内部园区卡进行仪器预约使用的实验人员全部定义为外单位人员。本

程序内容涵盖所有实验人员，实验人员按性质划分，遵守各自涉及的部分。

3. 职责

3.1机构负责人负责组织对仪器设备服务全过程的监督和批准；

3.2 技术负责人负责组织对仪器设备服务全过程的审核；

3.3 仪器管理员负责仪器设备使用服务的相关操作，包括设备的使用人员培训、

人员管理、咨询、使用指导、设备维护保养、故障报修、实验室维护和相关记录

资料归档。

4．工作程序

4.1 人员培训

4.1.1 有自行操作大型仪器设备需求的实验人员，全部都需要经过平台技术人员

培训。

4.1.2仪器设备的使用操作培训只针对本单位实验人员，分析软件的使用操作，

可以针对所有实验人员。

4.1.3培训形式采用一对一线下培训，首先将相关仪器设备的文字资料交付待培

训人员。待文字资料阅读完毕后，实验人员可以按自己实验安排，在中科院仪器

共享网上预约使用时间，认真填写预约单中涉及的实验信息。至少提前 2个工作

日，以便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开通使用权限，检查调试设备状态、补充试剂耗材数

量等。初次使用的实验人员填写《实验室使用申请单》开通门禁卡（本单位内部

人员）。

4.1.4 实验人员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只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培训或仪器设备使

用操作培训。为避免操作失误造成设备损坏，只进行过数据分析处理培训的实验



人员，不可以单独操作仪器设备进行实验操作。

4.1.5 初次实验，在约定时间，由仪器管理员为实验人员进行全程操作演示与讲

解。包括但不限于仪器开机、预热，自检、样品预处理、设备功能参数调试、试

剂耗材的安装、样品摆放、分析软件的设置与操作，实验数据生成与保存，常见

问题原因与处置等。

4.1.6 根据仪器设备操作繁杂程度，经过若干次演示后，实验人员可以在管理人

员监督陪同下逐步进行设备使用各步骤的自行操作。经过不少于 3次的仪器设备

全流程操作，经仪器设备管理人员认可，可以自行操作设备，允许开通仪器实验

室门禁卡全天时段。

4.1.7 培训完成后，由仪器管理人员根据培训内容填写《实验人员培训记录表》。

4.1.8 使用设备进行实验过程中，针对遇到的实际问题，也可以随时向技术人员

提出培训需求。

4.2 咨询接待

4.2.1 得知实验人员使用意向后，通过电话与邮件等形式，详细了解客户需要的

服务内容，了解客户需求，包括实验涉及的具体内容、步骤，所需得到的数据种

类、格式等，必要时可以索要其参考文献。

4.2.2告之对方机构可提供的相关实验记录资料，并明确不能提供的资料。了解

样品数量，种类，尺寸，预处理状态等。以优先保证中心内部使用为基本原则，

根据平台设备适用范围，性能状态，功能特点及使用计划，确认是否可以满足对

方使用需求，是否可以提供相关服务。

4.2.3如果平台设备服务能够满足对方使用需求，可以提供对外服务，则建立新

的《对外服务进度表》，作为服务全流程跟踪记录文件。

4.3 费用计算与协议签订

4.3.1中心所属研究组的服务收费，以中心或动管会制定的各台套设备收费标准

为依据，计算服务费用，每 2月结算一次。对外服务时根据与客户确定的服务内

容、样品数量，以中心或动管会制定的各台套设备收费标准为依据，计算服务费

用，提出报价，双方对服务内容及收费确定无误后，被服务方进行转账操作。本

中心银行账户只可以接受银行转账方式的付款，对方账户可以是单位或个人。

4.3.2如果对方需要，可以打印《收费通知单》，由机构负责人认可签字，所级中

心盖章后提供对方。

4.3.3依据中心文件《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大型仪器设备开放

共享管理办法》，费用超过 1万元，需要签订服务协议或服务合同，双方负责人

签字盖章，平台保留原件一份。



4.4 付款与开具发票

4.4.1中心所属研究组的服务费用以内部结算方式进行，先服务后结算。对外服

务时平台原则上实行款到开票的原则，问询对方开票信息，开具发票一般为增值

税普通发票，发票内容：技术服务费，开票日期不早于合同或协议签订日期（如

有）。

4.4.2 款项经查汇入中心指定的账户后，经机构负责人签字确认后，到财务部门

打印发票。递送发票（如需要），填写《对外服务进度表》，登记发票信息并拍照。

4.5 仪器设备的预约

4.5.1平台所持有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原则上需要预约使用，其中 X射线辐照仪、

动物脂肪分析仪、全自动模块化动物血液体液分析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显微

CT、小动物超声诊断仪至少需提前 2个工作日在中科院仪器共享网上进行预约，

实验信息按预约系统要求填写完整。其余设备需与仪器管理员线下预约，实验内

容和需求可与管理员沟通协调。

4.5.2 因动物实验的特殊性与偶然性，未预约的临时实验需求可以与仪器管理员

联系，在原有其它预约实验优先的前提下尽可能协调安排实验时间。

4.5.3 由于某些原因，导致实验人员预约过的实验无法按时进行的，请于实验当

天上午 8：30之前在仪器共享网上进行实验撤销申请。

4.6 仪器设备的使用

4.6.1 使用由仪器管理员操作的仪器设备进行实验，需要实验人员与仪器管理人

员事先沟通实验具体内容、步骤，所需得到的数据种类、格式等，必要时可以索

要其参考文献。了解实验人员样品数量，种类，尺寸，预处理状态等。实验全程

由仪器管理人员操作，直到实验数据产生。数据的后续分析工作，由经过培训的

实验人员自行操作。

4.6.2 经过仪器操作培训并取得操作许可的实验人员，可以全程自行操作实验仪

器，直到数据分析处理结束。

4.6.3 实验人员需要至少提前 2个工作日在中科院仪器共享网上进行预约登记，

预约自己需要使用的仪器设备及时间段，并认真填写预约单中实验信息。

4.6.4实验当天，实验人员本人持卡在预约的时间段内刷卡开始使用设备，使用

完毕后刷卡下机。某些实验仪器工作时间过长，可以设置为工作结束后自动关机。

按照中心文件《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

理办法》要求，使用记录被纳入国家及上海市仪器设备共享考核范围内。

4.6.5 科研仪器设备的使用、维护保养等日常管理按《仪器设备管理程序》执行。



4.7 实验数据

4.7.1 大型仪器设备的实验数据的转移，可以使用经格式化的存储设备，也可以

通过中心内部网络云盘服务器进行。

4.7.2 仪器设备中存储的实验数据，平台保存不少于 3个月。

4.7.3 实验完毕后，认真填写《仪器设备使用记录表》。

4.8 异常维修、维护的处理

4.8.1 仪器设备运行过程中出现任何故障，请与仪器设备管理人员联系。

4.8.2 仪器设备的维护与保养，由各台仪器设备 SOP另行规定。

4.9附则

4.9.1 如果客户需要，可以打印对方所需格式的实验报告、检测报告等材料，经

机构负责人认可签字并由所级中心盖章后交付对方。

4.9.2 因实验操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实际实验费用超过预期，需要补足

差额，款项到账后另外开具发票。

4.9.3 对外服务完成后，请对方填写《服务反馈表》，根据反馈内容，进一步优化

服务内容与服务形式，提高服务质量和满意度。


